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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县大虹桥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主要内容 

一、基本概况 

大虹桥乡位于武陟县城西部，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沁

黄环绕，北距焦作市区 12 公里，乡政府驻地距武陟县城 15

公里。乡域现状有 1 条国道，国道 234 在乡域中部南北向穿

过，有 2 条省道，省道 234 和省道 235 从乡域西部通过，连

接焦作市区和 234 国道。县道 3 条，X027 从乡域北部通过，

串联大虹桥乡和 083 县道，X083 串联北郭乡与木城街道，

X025 连接 083 县道和沿黄高速（在建）。乡域面积 7606.43

公顷。2020 年乡域常住人口 8.57 万人。 

二、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 

包括乡域和乡政府驻地两个层次。 

乡域规划范围：大虹桥乡行政辖区范围包括 49 个行政

村，分别为：安张村、八里岗村、布庄村、陈北古村、大高

山村、大虹桥村、东高庄村、东刘村、东温村、东小虹村、

东阳照村、东张村、官庄村、郭下村、韩原村、韩张村、后

阳城村、江岗村、老城村、李北古村、李马蓬村、李张村、

南古村、南关村、南虹桥村、南张村、彭庄村、前阳城村、

曲村、寺王庄村、童贯村、土城村、王张村、西高庄村、西

刘村、西司徒村、西温村、西小虹村、西阳召村、小高山村、

杨庄村、原北古村、原和村、原马蓬村、岳庄村、赵北古村、



中后村、中司徒村、朱原村。 

乡政府驻地规划范围：以现状乡政府驻地为中心，乡政

府驻地规划范围总面积 92.63 公顷。 

2.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基期年为 2020 年，近期至

2025 年，目标年为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三、发展定位 

重点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农副食品加工、怀药加工、历

史文化旅游的农旅型乡镇。 

四、国土空间格局 

1.落实三区三线 

大虹桥乡耕地保护目标规模不低于 4409.28 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235.19 公顷。大虹桥乡不涉及生

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 

2.其他控制线 

（1）历史文化保护线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线，面积 126.71 公顷，

为武陟岳家庙、山涛墓、妙乐寺塔和怀城故城，主要位于岳

庄村、东小虹村、西小虹村、安张村、东张村、朱原村、土

城村和王张村。 

（2）洪涝风险控制线 

落实上位规划，将乡域范围内黄河、沁河等重要河道纳

入洪涝风险控制线，面积 2011.67 公顷。 



（3）村庄建设边界 

以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和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城镇

村图层为底图底数，以村庄现状为基础，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总面积 1113.41 公顷。 

3.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依托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构建“一核多点、两轴两廊”的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核：结合大虹桥乡政府所在地形成乡域综合服务中心。 

一轴：依托 235 国道，形成贯穿乡域南北的城乡协同发

展主轴；依托 027 县道，形成东西向的绿色农耕发展次轴。 

两廊：依托沁河与蟒河，形成沁河生态廊道和蟒河生态

廊道。 

多节点：结合大虹桥乡村庄布局形成南虹桥发展节点、

东刘村发展节点和农业发展节点。 

五、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至 2035 年，大虹桥乡生态控制区面积 111.05 公顷，占

国土空间面积的 1.46%；农田保护区面积 4223.22 公顷，占

国土面积的 55.52%；乡村发展区面积 3272.16 公顷，占国土

面积的 43.02%。 

六、村庄分类布局 

全乡村庄分类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整治改善类

3 类类型。其中城郊融合类村庄 2 个，集聚提升类村庄 4 个，

整治改善类村庄 43 个。 



七、历史文化保护 

大虹桥乡现有 1 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 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和 14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 13 处尚未核定公

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构建以文保单位为核心

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八、乡政府驻地规划 

1.空间结构 

整体形成“一心一轴三片区”的空间结构。一心：即综

合服务中心，位于大虹桥，结合现状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一

轴：即沿省道 S235 发展轴线。三区：北部和东南部公共服务

片区，以乡村公服设施发展为主。南部生态宜居片区，完善

生活配套，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社区。东北部产业

配套片区，以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为主。 

2.用地布局 

至 2035 年，大虹桥乡乡政府驻地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71.92 公顷。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优先保障民生服务，合理布

局交通运输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基础设施用地以及绿

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44.29 公顷，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 8.59 公顷，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 4.85 公顷，规

划工矿用地 4.85 公顷，规划仓储用地 0.25 公顷，规划交通

交通运输用地 7.14 公顷，规划公用设施用地 0.87 公顷，规

划绿地开敞空间用地 1.09 公顷，规划特殊用地 0.2 公顷。 



九、规划传导与实施保障 

1.规划传导 

立足乡镇性质和发展规模，乡政府驻地村庄建设边界内

落实政府驻地规划，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规划管制。落实大虹

桥乡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三条控制线等底线约束性内容。延

续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空间格局、用地布局、风貌

塑造等总体；严格执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乡政府

驻地绿地与开敞空间规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重要公

用设施、防灾减灾设施配建、干路网布局、历史文化保护等

强制性要素，实现规划的合理传导。 

落实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的乡村生活单元（圈），

构建以乡村生活单元为核心的村庄规划体系，因地制宜的编

制村庄规划。结合行政管辖边界、区位条件、资源和环境状

况、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村民意愿，合理确定单独编制村庄规

划的村庄，其他暂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在本规划

中制定“通则式村庄规划管理规定” 

2.重点建设项目 

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根据大虹桥乡实际建设需求和

上位规划传导，确定大虹桥乡重点建设 23 个项目，包括交通

类项目 5 个、水利类项目 6 个、能源类项目 27 个、民生类项

目 4 个、产业类项目 7 个、生态类项目 2 个、产业类项目 1

个、生态类项目 5 个、其它项目 4 个。 








